
謝辭 

當我決定就讀博士班，選擇走一條並非法律人所認為的主流道路時，

排山倒海而來的壓力，不是在我身上，而是在我父親身上。父親對於

我的選擇，總是給予支持，他承受了原本該是由我承受的壓力，讓我

可以泰然地選擇自己想要走的路，所以，這本博士論文，要獻給一路

支持我的父親。 

就讀博士班期間，指導教授黃立老師給予我莫大的支持，老師學術上

的成就非凡，更是如同一盞明燈般引導我前進。每每在冗長的就讀期

間，想要放棄學位尋找其他出路時，一想到老師的付出及不能辜負的

期望，旋即又有了繼續向前走的勇氣。因此，這本論文能夠順利完成，

要歸功於我的恩師。當然，在就讀博士班期間，台大法律系羅昌發老

師提供我在台大 WTO 中心學習的機會，使我獲益良多，羅老師專業

及認真的處事態度，更令我心生景仰。李貴英老師及林彩瑜老師，在

我的求學路上，一直給予我許多支持及鼓勵，不論是學業上或人生課

題上，都是我人生中重要的恩師。口試委員施文真老師及方嘉麟老

師，對於本論文亦提供了許多寶貴的意見，在此感謝老師們的愛護及

指導。 

在就博士班的期間，我也陸續完成了結婚及生女等人生中的大事。感

謝夫婿曜嘉的體諒扶持及可愛的女兒曼靘的陪伴。 


